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部门预算

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能职责

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州有关工商行政管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章；拟订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措施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；依法开展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有关工作；负责涉及工商行政管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各类行政许可和日常管理服务类等事项的审批、批准、备案等工作并监督管理；承担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行为的责任；依法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，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，组织开展消费维权工作；承担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；承担生产加工、流通及消费环节的餐饮服务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；承担依法规范和维护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的责任，负责监督管理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；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，承担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、监督抽查工作，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食品生产许可证和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证后监管工作，组织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，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。组织实施提高质量水平发展战略、名牌发展战略及有关政策，推进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；负责监督执行国家药品标准；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；承担综合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、监督工作，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的执行情况。开展食品、餐饮服务、保健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等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；负责对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；负责对执业药师（含执业中药师）、驻店药师进行管理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 111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 78人，退休人员33 人；公务用车编制6辆，执法车辆编制12辆，在编实有车辆15辆，其中执法车辆11辆，公务用车3辆。

三、2016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829.4 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，同比增长（下降）%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829.4 万元，同比增长（下降）%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61.59 万元，项目支出 167.81万元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

1、工资福利支出435.36 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56.52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13.3万元，业务费16.11万元，福利费8.7万元、工会费16.71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 1.7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1705元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69.71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169.71 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

1、商品服务支出42.01万元，食品安全监管经费3万元；代码证工本费、新版营业执照工本费5.21万元；陇川县实施质量兴县暨标准化战略工作经费5万元，（其中提高质量兴县工作,开展边疆质量走廊创建工作的宣传资料制作、广告牌宣传等支出1万元、开展政府质量管理奖和德宏名牌评审的业务培训支出1万元、企业质量工作评比奖励2万元、质量兴县工作督促检查1万元）；查处无证无照专项工作经费1万元；打击创建无传销专项工作经费2万元；打击走私工作经费1万元；用于支付临时工工资及大学生志愿者工资单位承担部分16.6万元；非税收入征管经费8.2万元。

2、对个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5.8万元，其中5万元主要用于案件举报、协办激励金支出；10.8万元用于支付食品药品监督协管员信息员补贴。

3、其他支出110万元，主要用于城子工商所综合办公用房基本建设项目支出。

    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
1、社保基金预算属县级统筹安排，不纳入本单位预算编制范围，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、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
2、2015年预算支出数包含原陇川县工商局、陇川县质监局、陇川县食药监局3个部门数据。

